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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回应金融开放

先行先试需求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如何在助推金融创新驱动发展中，有效防范金融潜在风险？司法护

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浦东引领区建设， 上海金融法院又有“跨前一

步”新作为：在全国率先发布《关于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的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

未来， 该院将通过对金融创新可能引发的纠纷提供法律风险压力

测试，向金融市场提供明确规则指引。

“这一机制既是司法与金融‘沙盒监管’相协同的一种积极尝试，也

是金融领域诉源治理的一个重要创新。 ”专家如此评价。

究竟何为案例测试机制？其与民事诉讼程序有何区别？法律效力如

何？又如何实现金融创新法律风险压力测试？记者试图从上海金融法院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寻找答案。

什么是案例测试机制？

申请启动须同时具备 4个条件
金融市场的系统化发展伴随

着不断的改革创新， 新的交易模

式日趋复杂， 涉及投资者众多，

潜在风险的传导性日渐加强， 金

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纠纷

增多。

“法律的稳定性导致其滞后于

金融的创新发展，无法及时满足金

融创新对规则指引的法治需求。 ”

上海金融法院副院长肖凯告诉记

者，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应有所作

为，延伸司法功能，给予市场前瞻

性规则指引和法律风险压力测试。

记者注意到， 上海金融法院

此次发布的 《规定》 共五章 28

条， 主要对案例测试机制的定义、

功能目的、 基本原则、 启动程序、

审前程序、 案例审理及配套机制

等作出规定。

何为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制？

《规定》 中定义： 是指金融机构、

交易相对方等主体针对准备开展

或正在开展的金融业务中具有前

沿性、 亟待法律明确且对金融市

场具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事实与法

律问题而可能引发的纠纷， 向上

海金融法院申请案例测试， 上海

金融法院通过审理， 向金融市场

提供明确规则指引。

根据 《规定》， 金融机构等申

请启动案例测试程序应同时具备 4

个条件： 案例类型为金融民商事纠

纷； 当事人对基本事实无争议； 所

涉法律争点具体明确； 所涉法律争

议点具有重大性、 典型性。

当事人提交案例测试申请书，

上海金融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 予

以登记受理。

记者注意到， 《规则》 在审前

程序方面， 规定了案例测试审理前

的程序事项。 明确当事人除协商一

致外不得就程序性事项提出异议，

审理庭由具有丰富金融审判经验的

法官及金融、 法律等领域的专家组

成， 规范当事人的实质辩论权及充

分开示证据和资料义务， 允许案外

具有专门知识的个人或组织就案例

所涉法律争议公开提交书面意见。

在案例审理方面， 规定了案例

测试的庭审流程、 评议、 结果宣告

和效力范围。 明确测试案例的庭审

方式为争点审理模式； 公开宣告测

试案例司法意见书， 明确案例测试

结果的效力范围和应用范畴等。

在配套机制方面， 规定将充分

运用信息化技术提升案例测试的司

法科技运用水平； 就案例测试中发

现的典型问题及时制发司法建议；

加强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共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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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金融创新， 预防金融纠纷

上海率先探索案例测试机制

法律效力如何？

出具司法意见书 发挥规则指引效力

记者了解到， 上海金融法院

探索的案例测试机制是独立于现

行民事诉讼法之外的制度， 其目

的不在于作出基于民事诉讼法的

有法律约束力的判决， 而在于针

对潜在的重大法律问题从司法视

角进行分析说理，发挥指引功能。

因此， 上海金融法院不会对

测试案例出具判决书， 而是出具

案例测试司法意见书。 司法意见

书基于案例事实， 围绕当事人争

议的法律问题， 综合考虑鼓励和

规范金融创新、防范金融风险、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因素， 充分

透彻说理。“司法意见书并不是判

决文书，并没有强制执行效力。 ”

上海金融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

符望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例测

试司法意见书就没有法律效力。 ”

据介绍，司法意见书对当事人和法

院都具有规则指引的效力。

对当事人而言， 案例测试程

序系由当事人合议发起， 那么遵

循诚信原则， 当事人在开展相关

金融业务时会参照测试案例所确

定的规则。 对上海金融法院而言，

司法意见书对审理同类案件亦具

有相应效力， 将作为法院审判同

类案件时参考。 “上海金融法院

今后受理的类似案件， 裁判逻辑

与理由可参考、 适用、 借鉴测试

案例形成的规则。” 符望说。

如何实现压力测试目的？

给予金融创新更宽松治理空间
“如果一个金融创新业务，没

有明确的规则预期， 或者对其中

所蕴含的法律风险没有充分厘清

的情况下便大规模推开， 就很容

易引发涉及众多金融消费者投资

者的批量纠纷。 ”肖凯表示，而案

例测试机制要实现的就是对金融

创新改革法律风险的压力测试。

 上海金融法院探索参考金融

监管部门的“沙盒监管”， 通过

案例测试， 充分尊重金融市场客

观规律与商业逻辑， 对金融市场

中具有重大影响法律争议进行纠

纷前置式的审理， 对相关金融业

务中符合现行法律基本原理和原

则、 符合金融市场公序良俗发展

方向等积极内容， 司法及时给予

肯定， 同时， 充分披露潜在的法

律风险， 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市场

的法律规则供给。

据悉， 测试之后， 法院还将

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与监管、 金

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机构等沟

通案例测试中反映的相关市场问

题与风险。

“上海金融法院将始终以落

实国家重大金融战略任务为指引，

不断创新金融审判和服务大局的

各项工作机制， 为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能级显著提升和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

司法保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肖凯说。

“这一机制既是司法与金

融 ‘沙盒监管’ 相协同的一种

积极尝试， 也是金融领域诉源

治理的一个重要创新。” 华东

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胡学军教授

如此评价。

在胡学军看来， 金融发展

的动力在于创新， 而创新必然

伴随着金融风险， 从法治上保

障与促进金融创新与提高对于

金融风险的防范力度对我国金

融业安全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案例测试机制的创设回

应了上海作为我国金融开放枢

纽门户地位， 及国家积极推进

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

金融开放先行先试的需要 。”

胡学军说。

“案例测试机制有预防纠

纷的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法

学院段厚省教授表示， 金融交

易当事人对于可能存在法律争

议和利益纷争的交易行为， 通

过案例测试机制先行获取法院

指引， 可以在交易行动开始之

前就避免矛盾纠纷。

段厚省同时也提出， 案例

测试机制作为一种探索与创

新， 其实际效果如何， 还有待

实践检验。 到底会有多少金融

市场交易主体来利用这一机

制？ 案例测试过程中的程序问

题如何展开？ 测试案例所确定

的规则在效力上应该如何评价

等问题， 尚待进一步观察。
《规定》 中明确， 案例测试

机制不属于民事诉讼程序， 但可

参照适用相关民事诉讼制度与原

理。 记者了解到， 案例测试机制

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

审理机制， 而是为了回应金融市

场创新发展对明确规则指引和法

律风险发压力测试的实际需求，

由上海金融法院主动延伸司法服

务保障职能而推出的创新举措。

6 月 22 日通过的 《上海市

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

定》 中明确授权： “支持上海金

融法院探索金融市场案例测试机

制， 向金融市场提供规则指引，

服务绿色金融创新”。

今年 1 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 《关于人民法院支持和保障浦

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亦提出要

“创新上海金融法院专业化金融

审判机制， 积极稳妥探索金融市

场案例测试机制， 依法保障各项

金融创新举措实施”。

“案例测试机制， 立足的是

法院的司法服务保障功能， 而非

审判功能。” 肖凯介绍， 案例测

试机制具有争议的重大性、 案情

测试性、 规则特殊性、 结果指引

性等特征。

这一机制解决的问题必须对

金融市场具有重大影响。 而案情

测试性则体现在针对的诉讼尚未

发生但极有可能发生。 由于无法

直接适用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制

度， 因此， 案例测试机制自成规

则， 虽参考民事诉讼原理通过审

理方式聚焦问题、 听取意见、 分

析说理， 但不适用现有规则中的

上诉等相关制度。 同时， 测试的

结果亦具有指引性。

与民事诉讼程序有何区别？

不属于民事诉讼程序

上海金融法院在全国

率先发布 《关于金融市场

案例测试机制的规定 （试

行）》 记者 王湧 摄


